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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2018-026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通知于 2018年 4月 1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2018年 4月 11日上午 10：

00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独立董事金惟伟以通讯方式

参与表决）。公司董事长朱军先生主持召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公司 3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

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7 年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17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 4月 13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下

同）上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中的“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相关章节。 

独立董事刘萍、金惟伟、周福山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7 年度述职报告》，

并将在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独立董事 2017年度述职报告》刊登在

2018年 4月 13日巨潮资讯网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18 年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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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经审计，公司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36,533.40 万

元(合并数,下同)，比上年同期增加 38,062.23 万元，同比增长 12.75%；利润总额

32,926.5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9,248.06万元，同比增长 39.06%；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 28,130.4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8,400.74万元，同比增长 42.58%。 

2018年财务预算方案：2018年营业总收入 49亿元（合并数），比上年同期增长

45.60%；净利润 7 亿元（合并数），比上年同期增长 147.68%。 上述财务预算并不

代表公司对 2018 年度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

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2017 年年度报告》刊登在 2018 年 4 月 13 日巨潮资讯网上，《2017 年年度报

告摘要》刊登在 2018年 4月 13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18]004883 号）确认，公司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40,172,368.96 元(母公司)，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62,291,680.23元，2017年末未分配利润 277,882,650.38元。

公司拟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469,182,11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股利 0.2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详见 2018年 4月 13日巨潮资讯网。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 4月 13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和保荐机构出具的保荐意见详见 2018 年 4 月 13

日巨潮资讯网。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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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 4月 13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详见 2018年 4月 13日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2017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具体如下：1、董事薪酬：朱军 27.5 万元， 罗清华 19.6 万元。2、董事津贴：

卢顺民 2.6万元，彭敏峰 0元。3、独立董事津贴：刘萍 5.6万元，金惟伟 5.6万元，

周福山 5.6 万元。4、监事薪酬：张小英 12.3 万元，刘晓辉 8.2 万元，杨晶 6.4 万

元。5、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梁云 18.6 万元，邹克琼 16.7 万元，闵银章 13.1 万元，

龙良萍 12.0 万元，翟忠南 6.4 万元，梁祥林 4.2万元。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 2018年 4 月 13日巨潮资讯网。  

董事、监事薪酬分配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自查表。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 4月 13日巨潮资讯网。  

监事会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及保荐机构意见详见 2018年 4月 13日巨潮资讯网。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3 票回避（关联董事朱军、卢顺

民、罗清华回避表决， 其余 4名董事参与表决）。  

公司预计 2018年与关联方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金阳光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等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61,038 万元以内，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4 月

13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 

独立董事意见及保荐机构意见详见 2018年 4月 13日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从事公司 2017年年报审计工作中，工

作勤勉尽责，审计客观公正，按时完成公司 2017年年报审计工作。同意继续聘任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的审计机构，并提交公司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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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 2018年 4月 13日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 4月 13日巨潮资讯网上的《社会责任报告》。 

13、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2016 年 11 月 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2016 年 11月 23日，公

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2017

年 4月 10日，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的规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后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2017 年 5 月 3 日，公司 2016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

司分别于 2017年 11月 9日、2018年 3月 1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

次修订稿）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三次

修订）、《关于变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鉴于前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将于 2018年 5月 2日到

期，且公司预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在 2018年 5月 2日以前无法完成，为保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顺利实施，拟将前述决议的有效期延长 12个月，即

延长至 2019年 5月 2日。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4、审议通过《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工作相关事

宜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2016 年 11 月 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2016 年 11月 23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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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2017

年 4月 10日，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的规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后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2017 年 5 月 3 日，公司 2016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

司分别于 2017年 11月 9日、2018年 3月 1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

次修订稿）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三次

修订）、《关于变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拟同时延长股

东大会对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授权的有效期，具体授权

期限自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

12个月，即至 2019年 5月 2日，授权内容不变。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5、审议通过《关于九龙汽车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详见 2018年 4月 13日巨潮资讯网。  

16、审议通过《关于米格电机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详见 2018年 4月 13日巨潮资讯网。  

17、审议通过《关于九龙汽车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详见 2018年 4月 13日巨潮资讯网。 

18、审议通过《关于米格电机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详见 2018年 4月 13日巨潮资讯网。 

19、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定于 2018年 5月 4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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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4 月 13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提用厦门国际银行为公司授信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公司于 2018年 3月获得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3,000万元授信敞

口，授信期限壹年。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提用该授信额度，根据《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